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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医保〔2021〕67 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参保缴费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：

为切实做好 2021 年度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

工作，确保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全民，如期完成全市基本医保参保

率达到 98%任务，根据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

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转发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做好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

〔2021〕35 号）和《韶关市医疗保障局 韶关市财政局 国家税

务总局韶关市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工作的

通知》（韶医保〔2021〕60 号）有关文件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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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站位，充分认识参保缴费工作的重要性

参保是医疗保障各项工作的基础，是群众享受医保待遇的前

提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从保障公民健康权益、实现“人人享有基

本医疗保障”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参保缴费工作的重大意义，深入

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和依法参保要求，为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奠定

坚实基础。

二、统一思想，坚决履行参保缴费工作的责任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《韶关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办公会议纪

要》〔2021〕4 号要求，统一思想，成立 2021 年城乡居民医保参

保缴费工作领导小组，狠抓贯彻落实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分解落实

指标，层层压实责任，任务要分解到镇、村、责任要落实到人，

确保参保缴费工作有序推进。加强日常监测调度，定期分析通报

情况。

三、狠抓落实，圆满完成参保缴费工作的任务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积极对接户籍管理部门，摸清底数，统筹

安排，狠抓落实，一是对照 2021 年全市城乡居民医保目标任务

（详见附件），对标对表完成年度任务。二是落实对符合条件的

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政策，尽快完

成特殊人群人员名单录入参保工作，确保符合条件困难人员不漏

一户，不少一人。三是严格按照分期分批、统筹布置的原则，组

织辖区内参保人员办理参保登记缴费，避免人群聚集。四是加强

对各乡镇（街道）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办理业务的培训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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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效率。五是加强宣传工作，创新宣传方式，拓展宣传渠道，

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和舆论方向，提升全民参保意识，在全社会形

成“我要参保”的良好氛围。六是严格按照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做好 2022 年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参保和征缴工作的通

知》（粤医保函〔2021〕253 号）规定，杜绝重复参保。七是加

强督导，市医疗保障局将不定期现场督导，对工作不力单位进行

通报。

附件：2021 年各县（市、区）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目标任

务表

韶关市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10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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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韶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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